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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世纪琥珀博物馆

藏品征集管理办法

为更好普及琥珀知识、推广琥珀文化，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本馆藏品体系，规范藏品征集

工作，加强藏品征集经费使用管理，根据《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等有关规定，特制定

本办法。

一、藏品搜集活动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本馆藏品搜集管理办法以及博物馆职业道德

要求。

二、为切实保证征集藏品的质量，所有的拟征集藏品均须通过市文管办组织的相关专家

（3 名以上）的鉴定评估。单件藏品征集原则上限定于珍贵文物（标本）；成组或自成系统

的藏品，珍贵文物（标本）也应占一定的比例；因陈列展览需要，或属藏品缺环的，可适当

降低标准。

三、征集人员一般由馆长、副馆长、藏品管理部负责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组成。

四、征集内容主要以符合博物馆特色的琥珀原矿石、内含物琥珀、琥珀制品等为主。

五、征集方式包括无偿和有偿两种：

1、无偿征集方式包括：

无偿捐赠：是指藏品所有权合法拥有者自愿捐赠，征集单位无需支付报酬。根据捐赠藏

品的数量、质量和价值，可相应给予颁发捐赠证书或冠名等权益。

2、有偿征集方式包括：

（1）协商转让：是指与展品所有权合法拥有者进行协商并通过相应程序以协商转让方

式取得藏品；

（2）捐赠奖励：是指藏品所有权合法拥有者将其藏品捐赠给征集单位，经过协商，由

征集单位支付一定的捐赠奖励费；

（3）拍卖购买：是指通过国内外合法拍卖市场，采用拍卖手段而合法取得藏品的方式；

（4）其他方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六、藏品征集工作流程

1、藏品征集申报工作的时间：每年 5 月底申报次年度的征集藏品，并申报当年度下半

年的征集计划，或在必要时申报临时征集计划。

2、征集计划由市文管办委托的 3名（含）以上有关专家进行鉴定评估，出具“鉴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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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意见”，并由市文管办牵头召开“博物馆藏品征集项目审定领导小组”会议；我馆理事会

经办人应根据“鉴定评估意见”和“博物馆藏品征集项目审定领导小组”会议意见，完善征

集计划，办理征集手续。

3、藏品征集一般情况下必须 2 人或 2 人以上进行。征集费用单价在 1 万元以下（含 1

万元），经馆长同意才能征集；1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含 5万元），经理事长同意才能

征集；特殊情况下，且总金额在 1 万元以下的,可由 1 人征集，征集前应征得理事长同意。

对单价在 5万元以上的重要文物征集，应由馆长提出意见，由理事会鉴定并出具征集意见，

经馆领导班子讨论决定；一次征集总额在 20 万元以上，需由理事会同意,出具征集意见，并

提交领导班子讨论决定。征集人员须做好所征藏品的原始记录和原始资料工作，将其与所征

藏品一起完整地移交库房，并将理事会征集意见提交财务等相关部门。

4、征集凭证，藏品征集后开具征集凭证，一式三联，一联交财务报销，一联交库房入

账，一联给原收藏者。年底财务部门应根据当年征集文物经费支出账单与当年文物入库登记

账进行核对，做到账物相符。各种凭证每年装订成册，交档案室集中保存。

5、捐赠证书，捐赠藏品分为文物和现代产品二类，在藏品入库后由博物馆向捐赠人或

捐赠单位颁发捐赠证书，并做好捐赠证书颁发记录，收购、拨交文物不发证书。

七、本办法适用于深圳市宝安区世纪琥珀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解释权归深圳市宝安区

世纪琥珀博物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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